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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制企业越来越多，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也渐趋完善，这个完善的过程离不开公司法的规定和约束。公
司法是自治性管理的司法性质，鉴于公司的生产和运行对市场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国家必须发挥其干预角色，用公司法对公司行为进
行规定和限制。本文通过阐述公司法国家干预的意义及其与公司自治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意图提出解决方案，以促进公司健康有序
壮大，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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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而公司是促进经济

发展的主要载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和逐步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司制度发生
了很大改变。国家在公司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着举
重若轻的作用。然而，如果用好国家这只“看得见的
手”，使其能够发挥有效作用，还需要探索。本文从分
析公司法建构中的国家角色出发，意图提出解决公司
自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办法，促进公司良好有序运作，
增强经济活力。
二、概述
( 一) 公司法的内涵
公司法作为市场的主体法，是规定公司设立、活

动、解散等关系的法律。公司法在支持投资、创业发
展、强化公司自治、保护公司涉及的各方利益、社会利
益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公司完全自治是
不可能的，为了适合我国的国情，公司法必须保证一定
程度的国家干预。
( 二) 国家干预的意义
国家可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工具，主要通过公

司法，对经济个体进行规定。国家干预，能够保障自由
竞争，克服市场经济发展的缺点，但是，国家干预不能
过度。

1．必要性
生产力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生产专业化、社会

化不断完善，股份制公司渐渐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
式。在生产过程中，一家公司绝对不是孤立发展的，会
牵涉到债权人、股东、甚至社会公众、国家的利益。我
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国家角色必然不能
缺位，不能放任公司自治，国家也必须通过统治工具公
司法对公司进行规定和约束，以保证社会经济平稳健
康有序发展，促进社会资本安全流动，不然会导致社会
经济秩序紊乱［1］。国家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
控，通过国家干预，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保护公司合
法利益。

2．局限性
市场经济发展要依靠市场发展规律这只“看不见

的手”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如果国家宏观调控

用力过猛，过度干预市场的发展调配，会导致市场资源
配置不均匀。在公司法中，国家的干预，不是为了主导
企业的发展，操控企业每个动作，而是基于我国市场经
济体制不完善这个现状，用立法工具对投资者进行合
理保护和引导、促进公司制有序发展。但是，由于市场
规则仍需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的国家干预作用是有
限的。
三、公司自治与国家干预
( 一) 平衡
公司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平衡，是公司法正确处理

二者关系的关键。公司自治要求提高公司的自由度和
效率，而国家干预则是为了创建合理的秩序，保证社会
公平［2］。国家在公司法建构中应该扮演的是守夜者的
角色，在保证公司自治的基本前提下，当公司自治失
灵，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合理的调控和干预，保证公司利
益与社会利益不发生矛盾。
( 二) 存在问题
国家干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看得

见的手”，然而我国公司的发展和国家合理宏观调控
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

1．法律对公司权力的规定
我国的基本法宪法对公司职权有一定的规定，部

分行政法规也根据具体情况对公司职权进行约束，然
而我国的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十分牢固，主要是以公有
制为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公司法的制定还存
在一定不同步现象［3］。另外，企业权利义务、企业程序
等等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法律相对存在漏洞或者滞
后现象。

2．国家律法不完善
公司法是不能够代替企业内部的规定的，公司法

并不针对一个公司个体而规定，每个行业每个公司的
业务不同，操作方式也不同［3］。公司的任务是追求利
益的最大化，如果在公司的发展推进进程中，其公司政
策与公司法出现矛盾时，只能遵循公司法的规定。但
是，由于所有制社会经济成分的复杂性存在，公司法若
过度限制企业的权力，可能导致公司发展滞后。

3．私法自治落后
在我国，国家干预应该适度，扩大公司自治，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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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私法自治观念是很重要的。减少国家干预、关
注私营企业的发展，是未来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尽
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在，
国有企业享受的利益待遇与所有制经济发展并不协调
一致，这种做法是偏离市场规律的。我国的私法自治
观念落后，自治基础薄弱，公司的章程等也通常形式大
于内容，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公司运行效率低下。
四、解决办法
( 一) 公司自治与国家调控两手抓
公司法是一种法律机制，是国家制定出来保障公

司自治并对社会有利的统治工具，国家的这种干预不
能损害且的效率，必须依法进行合理的干预和管制并
在合法情况下赋予当事人救济权利。国家干预不能成
为公司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应该通过立法形式扩大企
业自治，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公司创立准入门槛，尊重
公司的章程和合法的规章制度等等。
而在公司方面，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在遵从公

司法的规定下积极培养公司章程管理意识，协调好公
司法与公司内部的具体规定关系，在不违背公司法的
前提下，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其管理特
点，制定出符合企业发展方向、适应公司推进进程的章
程，以对公司的整体运作进行自治管理，使之更加规
范，更加科学。
( 二) 国家干预的有效范围
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全球资本自由流

动，我国鼓励推进“引进来，走出去”的经济战略，积极
引进外资，也大力倡导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公司法
是强制性的规范，对公司的管理有一定要求。但是，为
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不断扩大企业经营范围和
自由度，增加任意性规范。在充分尊重公司自治的基
础上，坚持社会本位，对公司自治进行干预。

1．公司设立准入制度
允许自由设立公司，会导致公司泛滥，抢先注册、

市场经济紊乱等等情况发生。国家应该对公司的设立
有一定的准入门槛，通过注册资本规定、法人等进行不

同程度的限制，以方便操作。
2．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自治是需要法律来保障的，这部法律就是公

司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是公司法订立的主要目
的。公司法赋予股东通过公司章程来设定公司自治。
公司章程是国家干预对公司进行一定程度管理的

重要载体。公司章程，在不与公司法冲突的前提下，可
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保障现代企业的科学有序管理，
使公司在运转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3．其他法律辅助
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必须通过多部法律对公

司进行合理干预。目前，我国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环保法等，都有对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规定［4］。
例如，国家运用环保法明确公司在一定领域中的所有
权，通过市场规律及其运行机制克服市场的普遍性，运
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进行规定和惩罚，克服市场的自发性和不完全性。
在公司法的建构中，其他法律的辅助，能够在不同方面
针对公司设立、运行、解散、结算等进行干预，从而保证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五、总结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社会经济环

境正经历巨变，在公司法建构中，一旦国家角色缺位，
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然而过犹不及，如果国家干
预太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飞快的今天，势必会造成资
本流动过慢、社会市场规律被破坏，公司的发展无从谈
起。如何处理好国家角色的定位问题，对经济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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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林农对自己林木的处置权不是基于其拥有该林
业，而要通过相关行政部门的审批，这无疑对林木市场
的自然流通造成了损害，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
求。②森林资产评估制度尚未建立。我国《森林资源
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国务院林业主管单
位对国有森林资源的评估有核准的权利。非国有森林
资源的定价标准在法律上是空白点，实践中主要以当
事双方共同协定，这种方式滋生了不规范的私下交易
行为，交易双方缺乏资产评估这个关键流程，其结果就
是造成交易价格严重偏低，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
序。很大一部分林木资源缺乏专业机构的评估，价格
的确定带着当事人的随意性与主观性，这些都是不符
合市场供求规律的现象。然而，现在的价格评估机构

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中介组织，其存在的前提就是为林
木资源提供评估的同时获取收益，这就产生了评估费
用，也就造成了大部分林农不愿意用评估机构的专业
来核准自有林木业。所以，构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
构对促进林业林权流转市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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